
序号 事项名称 抽查依据 抽查对象 抽查内容 抽查方式 抽查频次 联合抽查部门
抽查情况及查处
结果公开方式

1
对重点用能单位
用能情况的检查

《节约能源法》第八
十二条、第八十三条

、第八十四条

重点用能单
位

1.重点用能单位是否设立能源
管理岗位，聘任能源管理负责
人。2.重点用能单位报送的能
源利用状况报告是否属实。

实地检查
每年1次，

50%
节能执法大队
联合资源科

1.公示栏公开
2.通过协同内网

通报到乡镇

2

对规模以上企业
生产经营技术、
工艺、设备和材

《节约能源法》第七
十一条、《循环经济
促进法》第五十条、
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

规模以上企
业

检查技术、工艺、设备和材料
是否符合国家允许名录

实地检查
每年1次，

5%
节能执法大队
联合循清科

1.公示栏公开
2.通过协同内网

经信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
工艺、设备和材
料的检查

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
第五十二条、《山东
省节约能源条例》第

四十八条

业 是否符合国家允许名录 5% 联合循清科
通报到乡镇

3

对用能单位工业
固定资产投资项
目节能评估和验
收评估的检查

《山东省节约能源条
例》第四十七条

用能单位
节能登记表、报告表、报告书
和验收报告，用能情况实地测

算。
实地检查

每年1次，
5%

节能执法大队
联合资源科

1.公示栏公开
2.通过协同内网

通报到乡镇

4

对涉及有能耗限
额标准的用能企
业能耗利用情况

的检查

《山东省节约能源条
例》第四十九条

国家规定有
能耗限额标
准的用能企

业

根据能耗标准及限额，测算用
能企业的产品单耗是否符合标

准
实地检查

每年1次，
50%

节能执法大队
联合循清科

1.公示栏公开
2.通过协同内网

通报到乡镇



5
对经核准的企业
技术改造投资项

目的检查

1、《国务院关于发布
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
目录（2014年本）的
通知》；2、《山东省
人民政府关于发布政
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
录（山东省2014年

本）的通知》3、《山
东省企业技术改造项
目核准备案管理办法

项目核准的
企业主体

项目建设内容是否与项目申请
报告一致

随机摇号
每年2 次，

50%
技改科联合节

能办
公示栏

6
对经备案的企业
技术改造投资项

目的检查

1、《国务院关于发布
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
目录（2014年本）的
通知》；2、《山东省
人民政府关于发布政
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

项目备案的
企业主体

项目建设内容是否与备案申请
报一致

随机摇号
每年1次，

10%
技改科联合节

能办
公示栏

目的检查
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
录（山东省2014年

本）的通知》3、《山
东省企业技术改造项
目核准备案管理办法

企业主体 报一致 10% 能办



7
对成品油经营企
业经营行为的检

查

《成品油市场管理办
法》第四十三条、第

六十条

成品油经营
企业

是否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：1
、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、
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成品
油经营批准证书的；2、成品油
专项用户违反规定，擅自将专
项用油对系统外销售的；3、未
经许可擅自新建、迁建和扩建
加油站或油库的；4、采取掺杂
掺假、以假充真、以次充好或
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
等手段销售成品油，或者销售
国家明令淘汰并禁止销售的成
品油的；5、销售走私成品油

的；6、擅自改动加油机或利用
其他手段克扣油量的；7、成品
油批发企业向不具有成品油经

实地检查
每年2次，

50%

根据实际检查
事项，联合工
商局或者安监

局

公示栏

油批发企业向不具有成品油经
营资格的企业销售用于经营用
途成品油的；8、成品油零售企
业从不具有成品油批发经营资
格的企业购进成品油的；9、超
越经营范围进行经营活动的；
10、违反有关技术规范要求



8
对管道企业经营

行为的检查

《石油天然气管道保
护法》（主席令第30

号）第五十条
管道企业

是否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：1
、未依照本法规定对管道进行
巡护、检测和维修的； 2、对
不符合安全使用条件的管道未
及时更新、改造或者停止使用
的；3、未依照本法规定设置、
修复或者更新有关管道标志

的； 4、未依照本法规定将管
道竣工测量图报人民政府主管
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备案的；5
、未制定本企业管道事故应急
预案，或者未将本企业管道事
故应急预案报人民政府主管管
道保护工作的部门备案的；6发
生管道事故，未采取有效措施
消除或者减轻事故危害的；7未

实地
检查

每年2次，
50%

根据实际检查
事项，联合安
监局或者安监

局

公示栏

消除或者减轻事故危害的；7未
对停止运行、封存、报废的管

9
对供电单位供电

行为的检查

1、《电力法》（2009
年8月修正）第六十三
条
2、《电力法》（2009
年8月修正）第六十四
条
3、《山东省电力设施
和电能保护条例》
（2010年11月发布）
第五十五条

供电公司

1、 从事供电或者变更供电的
营业区是否经过许可
2、 是否存在拒绝供电或者中
断供电的行为
3、 是否存在损害用户合法权
的行为

随机
每年2次，

50%
电力办 公示栏


	Sheet1



